
宿迁学院校科研基金项目任务书

（重点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重点项目
	批准经费
	自然科学类：6万

哲学社会科学类：1万

	项目完成时间
	2019年12月
	项目成果形式
	

	项目负责人
	
	性别
	
	年龄
	
	职称
	

	所在部门
	
	联系电话
	

	对申请书上原研究方案有无修改意见或说明

	本项目研究的进度安排、最终成果（结项成果要求详见本表说明）



	经费预算

	支出科目
	预算数（万）
	计算根据及理由

	
	
	

	
	
	

	
	
	

	
	
	

	申请者（签章）：                             年    月    日

	所在部门意见：

    1、填报内容真实；2、学院担保申请人在研究周期完成预期工作。

                   盖章                     年    月   日

	科技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项目承担人必须如实填写该任务书中所有内容，将以此作为项目检查和项目结题验收的依据。

2、项目结题要求：

在研究周期内，以此研究项目为基础，成功申报省级以上课题视为结题。（省级以上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江苏省科技计划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在研究周期内如没有成功申报省级以上课题，则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才能结题：
自然科学类项目：中文核心以上论文5篇、申请发明专利1项或者实用新型专利2-3项，同时以此研究项目为基础成功申报市级以上项目1项。
哲学社会科学类项目：中文核心以上论文3篇，同时以此研究项目为基础成功申报市级以上项目1项。
3、项目成果在发表或出版时必须在显著位置标注我校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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